
變更使用執照竣工勘驗注意事項附表 
0100 本案應於領得變更使用執照一個月內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

報辦法」規定辦理申報。依前段辦理申報且適逢法定申報年度者，該年度
屆申報期間時得免再重複申報。嗣後請依同辦法規定定期辦理公共安全
檢查簽證及申報。 

0101 變更後用途屬 A、H類，若於領得變更使用執照後一個月內適逢第 4 季，得併於隔年
第 1 季辦理申報。嗣後請依同辦法規定定期辦理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 

0200 本案申請變更使用已繳納都市計畫回饋金新臺幣ˍˍˍˍˍ元。 
0300 本案停車空間（汽車ˍˍˍˍˍ部、機車ˍˍˍˍˍ部），已依「臺北市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繳納

代金及管理使用自治條例」規定繳納代金新臺幣ˍˍˍˍˍ元，繳入本市公有收費停車場
基金。 

0400 本案建築物室內裝修業經審查機構（台北市建築師公會）竣主查驗核可併案核發（ 裝
修（使）字第ˍˍˍˍˍ號）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0401 本案建築物室內裝修業經審查機構（台北市建築師公會）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
第 33 條規定竣工査驗核可，併案核發（ 裝修（使）字第ˍˍˍˍˍ號）建築物室內裝修
合格證明。 

0402 本案申請變更範圍內未涉及室內裝修行為，爾後如需室內裝修，應另案申請辦理。 
0404 本案申請變更範圍內既有室內裝修業已拆除，檢具原有裝修拆除過程照片於卷內。 
0500 本案ˍˍˍˍˍ違建依本府工務局 85.3.15 北市工建字第 102785 號函說明第三項規定辦

理。 
0600 併案辦理雜項執照，雜項工作物內容：ˍˍˍˍˍ，工程造價新臺幣ˍˍˍˍˍ元，已繳納規費

新臺幣ˍˍˍˍˍ元。 
0601 檢附雜項工作物施主照片及ˍˍˍˍˍ建築師及ˍˍˍˍˍ技師簽證負責之勘驗報告。 
0700 檢附ˍˍˍˍˍ結構變更施工照片及ˍˍˍˍˍ建築師簽證負責之勘驗報告。 
0701 本案申請變更範圍涉及ˍˍˍˍˍ結構變更，未能於施工過程拍照，惟確經ˍˍˍˍˍ技師及ˍˍ

ˍˍˍ建築師監造並勘驗，依原核准圖說施工，結構安全無虞，檢附施工前、後照片及
ˍˍˍˍˍ建築師簽證負責之勘驗報告。 

0800 本案ˍˍˍˍˍ廣告物業已領有ˍˍˍˍˍ廣告物許可證。 
0900 本案申請變更範圍，經ˍˍˍˍˍ建築師簽證負責不涉及中央空調之變更。 
0901 本案申請變更範圍，中央空調之變更，經ˍˍˍˍˍ技師簽證業按核准圖說施工完成。 
1000 本案申請變更範圍原核准戶數ˍˍˍˍˍ戶（門牌：̱ ˍˍˍˍ），變更為ˍˍˍˍˍ戶（增加ˍˍˍˍˍ戶）

（減少ˍˍˍˍˍ戶）。 
1100外牆變更依本府工務局 92.3.21北市工建字第 09251619600號函說明第三項規定辦

理。 
1200 本案申請變更範圍，經ˍˍˍˍˍ建築師簽證檢討，已設置完成適當之消音設施，日後營

業使用仍應符合噪音防治法及環保法令規定，設置消音設施並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備査。 

1300 本場所請依「臺北市消費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實施辦法」規定辦理投保，並
列入產權移轉交待。 

ˍˍˍˍˍ本案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33-2 條第 1 項第ˍˍˍˍˍ款之場所，應依『公共
場所公共場所親子廁所盥洗室設置辦法』設置獨立式親子廁所於ˍˍˍˍˍ(樓層)，共ˍˍˍ
ˍˍ處，並檢附設置位置及相關詳細圖說，親子廁所應供民眾使用。 

9900 其他 


